八陡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八陡镇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的通知
八政办发〔2020〕1 号
各村民委员会，镇机关各办公室（中心），有关单位：
《八陡镇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已经镇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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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陡镇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防范与处置突发性水旱、台风灾害事件，保证防汛抗旱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适应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八陡镇内突发性水旱、台风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镇政府成立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镇防指,见附件1），负责指挥、组织、监督、协调全镇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
1.镇防指组成人员。镇防指由镇长任指挥，党政办公室主任，分管社会事务、综合执法、应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副镇长及镇人武部部长任常务副指挥，党建工作办公室、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任副指挥。成员由镇卫生院、八陡供电所、黑山供电站、移动公司八陡营业厅、联通公司八陡营业厅、电信公司八陡营业厅负责人，各村党组织书记、主任为指挥部成员。
应对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实行分级分部门负责。镇长负责全镇面上防汛抗旱工作，分管社会事务、综合执法、应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副镇长协助镇长负责相关行业和领域防汛工作，镇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根据职责负责相应防汛抗旱工作。
各村防汛抗旱指挥部为本辖区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在镇防指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有关部门、单位可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根据需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本行业、单位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2.镇防指职责。贯彻实施有关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执行区防指、镇党委政府命令、指令，作出全镇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安排部署，掌握全镇汛情、旱情、灾情并组织实施抗洪抢险及抗旱减灾措施，督促检查各村、有关单位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责任制落实，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安全检查，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统一组织、指挥全镇水旱、台风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调配全镇应急力量和物资，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全镇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实行镇领导包区域、包重点工程负责制和镇防指成员分包村（有关单位）责任制，镇防指成员对分包村（有关单位），代表镇防指行使灾害应对协调、监督权利。
3.镇防指成员单位职责。镇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行业管、管行业”原则，逐级落实责任制，开展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存在问题和隐患，落实防范措施，组织做好本系统、本行业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区防指、镇党委政府关于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部署，执行镇防指防汛抗旱防台风和抢险救灾指令，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共同做好全镇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
宣传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统一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做好舆情管控和引导。负责组织抗洪抢险宣传报道工作，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和防灾抗灾知识。在镇党委政府、镇防指授权下，协调网络、广播、电视媒体对抢险救灾工作宣传报道，向公众发布雨水情、汛情、旱情、风暴潮等信息，向社会宣传抢险救灾、抗灾自救知识。
派出所负责维护灾区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防汛抗旱工作中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汛抗旱防台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协助组织群众安全撤离或转移，协助做好河道清障及抢险救灾通行工作。
综合执法办公室负责指导做好城镇危房、房建和市政工地安全工作。协调供气、供热等工作开展和相关公用设施的安全运行管理。负责全镇内公路交通设施安全管理，做好国、省道等相关安全管理。配合公安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和运力组织工作。指导公路（桥梁）涉水、涉河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工作, 在紧急情况下责成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清除阻碍行洪设施。负责全镇水管网抢修工作，一旦发生险情，及时投入抢险。负责根据汛情、灾情需要，担负抗洪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等任务。
安环办承担镇防指日常工作，组织指导协调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和台风防御工作，协助镇党委政府指定负责同志组织较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协调水旱灾害防治工作，负责水旱、台风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指导开展水旱、台风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等工作。
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防洪及抗旱工程安全运行管理。组织制定水利工程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水情、旱情、工情和行业灾情监测预警和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组织指导水利工程洪水调度和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制定并监督实施水利工程维修、应急处理、水毁修复计划。负责防汛抗旱防台风设施、重点工程除险加固规划及建设的协调安排和监督管理。承担各级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镇防指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负责指导、协调全镇林业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组织、指导林区防灾、救灾、生产恢复工作，会同各村（有关单位）搞好清除行洪区内的阻水林木。负责各村（有关单位）防汛排涝抗旱指挥部职能，协调自来水公司，做好应急供水预案的制定和实施等公用设施的安全运行管理，组织应急供水工作。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和救灾工作。监测、提供农业旱涝灾情。协调种子、化肥等救灾物资储备和调拨。指导农业紧急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负责各村（有关单位）防汛物料储备、队伍组织、防汛演练及其他相关工作。负责对供水管网、净水设备、净水构筑物清洗、消毒、和必要维护和更换。负责汛期实施24小时值班制度，有效监控水质动态情况，严把水质关，确保安全供水。
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督导学校做好防抗工作。组织指导做好教职员工、学生水旱、台风灾害应急知识教育,培养学校师生的安全意识、节水意识,提高其避险自救和互助能力,做好校舍安全排查和维护,努力消除各种安全隐患。负责组织表彰、奖励在重大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
供电站（所）负责协调抗洪抢险、抗旱救灾期间的电力供应保障。负责全镇电网设施安全运行和抢修，做好抢险救灾时应急电源准备。
镇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负责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资金筹集、落实和监督使用。
镇卫生院负责灾区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等工作。
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负责通信设施安全，确保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通信畅通。负责指导全镇工业企业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协调抗洪抢险、抗旱救灾期间应急通信保障。
（二）村（有关单位）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村（有关单位）依法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镇党委政府和镇防指的领导下，组织和指挥本区域的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
三、信息报送与发布
（1）主要包括气象、水文、汛情、旱情、工情、险情、灾情等信息，分一般、较大、重大、特大四级。具体划分标准详见附件1。
（2）对一般性汛情、工情、险情、灾情信息，各村（有关单位）防汛指挥机构应立即组织人员实地查勘，于1小时内向镇防指报告信息详情；遇到较大及以上的汛情、工情、险情、灾情信息，各村（有关单位）防指要在事发后20分钟报告镇防指，同时组织人员迅速核查情况，于2小时内报告信息详情。旱情信息按照国家防总统一规定的时限上报。
（3）镇防指接到较大及以上的汛情、工情、险情、灾情信息，及时报告镇党委、政府，并在事发后30分钟内报区防指。
（4）汛情、旱情及防汛抗旱动态等，由镇防指统一审核和发布；涉及军队的，由军队有关部门审核。
（5）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6）镇信息发布：重点汛区、灾区和发生局部汛情的地方，其汛情、旱情及防汛抗旱动态等信息，由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审核和发布。
四、防汛预警与预防
（一）预警分级
防汛、防台风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重（Ⅲ级）、严重（Ⅱ级）、特别严重（Ⅰ级）四级标准，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具体划分标准详见附件2。
（二）预警发布、变更及解除
1.镇防指负责镇级防汛、防台风预警发布、变更及解除。
2.防汛、防台风预警主要内容包括：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构等。
3.镇级防汛、防台风预警以镇防指文件发布。按下列程序签发：
Ⅳ级预警(蓝色)：镇防指办公室主任签发；
Ⅲ级预警(黄色)：镇防指副指挥签发；
Ⅱ级预警(橙色)：镇防指常务副指挥签发；
Ⅰ级预警(红色)：镇防指指挥签发。
4.根据形势变化，由镇防指提出防汛、防台风预警级别变更（升级和降级）建议，按程序重新签发。
5.根据汛情、灾情发展变化和实际影响情况，镇防指及时提出预警解除建议，由预警发布签发人签发解除，或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预警自行解除。
（三）防汛、防台风预警行动
1.Ⅳ级预警行动
镇防指办公室主任主持会商，部署相关工作，并将情况报告镇防指领导。
镇防指将汛情、灾情信息和镇防指工作部署意见通知镇防指各成员单位及预警范围涉及的相关村（有关单位）防指。收集、汇总、整理全镇预警准备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向镇防指领导报告。
镇防指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安排落实防范措施。
2.Ⅲ级预警行动
镇防指副指挥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部署，根据需要派出督导组检查督导防灾减灾准备工作；做好镇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调度运用准备，督导做好重点防洪工程的洪水调度工作，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并将工作部署意见报告镇防指指挥、常务副指挥。
镇防指将汛情信息和工作部署意见通知各村（有关单位）的防指，加强值班力量，收集、汇总、整理汛情、险情、灾情发展情况和全镇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拟定工作意见、建议，供镇防指领导决策。
镇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安排部署好本行业的防汛防台风工作。
3.Ⅱ级预警行动
镇防指常务副指挥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部署，派出督导组指导防灾减灾准备工作，做好镇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物资的调度准备工作，督导重点防洪工程做好洪水调度工作，及时向区消防救援大队通报汛情、灾情、险情，并将工作部署意见报告镇党委、政府、镇防指指挥。
镇防指将雨情、水情、灾情等信息和镇防指工作部署意见通知各村（有关单位）防指，并加强值班力量，收集、汇总、整理雨情、水情、险情、灾情信息和全镇工作开展情况，拟定工作意见，供镇防指领导决策。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及时编辑应急信息简报，报镇防指及区防指。
镇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镇防指部署和职责分工，组织落实行业相关工作，调度掌握行业险情、灾情、准备工作开展情况并及时报告镇防指。
4.Ⅰ级预警行动
镇防指随时召开紧急会商会或专题会商会，由镇防指指挥主持会商，作出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部署，同时将情况上报镇党委、政府，提请镇党委、政府听取汇报并做出部署。镇防指派出督导组，现场督促检查重要防洪工程调度、重点行业停业准备、人员疏散转移等落实情况。镇防指视情况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抢险救灾。
镇防指成员单位在镇防指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积极组织，全面做好各项应对措施准备，有关情况每隔2小时报送镇防指，重要情况随时报送镇防指。
五、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
（一）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1.按洪涝、台风、险情、旱灾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行动由低到高分为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四级。具体划分标准详见附件3。
2.洪涝、台风、险情、干旱等灾害发生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由各村(有关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有关情况应及时向镇防指报告。对跨村发生的水旱灾害，或者灾害将影响到邻近村的，灾害发生地防指应及时向受影响的其他村防指、镇防指通报情况。
（二）应急响应发布、变更及解除
1.镇防指负责镇级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启动信息发布、变更及解除。
2.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主要内容包括：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起始时间、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构等。
3.镇级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启动信息以镇防指文件发布。按下列程序签发：
Ⅳ级应急响应：镇防指办公室主任签发；
Ⅲ级应急响应：镇防指副指挥签发；
Ⅱ级应急响应：镇防指常务副指挥签发；
Ⅰ级应急响应：镇防指指挥签发。
4.根据汛情、台风、旱情、灾情和防汛抗旱防台风形势变化，由镇防指提出防汛抗旱应急响应级别变更（升级和降级）建议，按程序重新签发。
5.当灾害威胁解除，镇防指及时提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解除建议，由响应发布签发人签发解除。
（三）应急响应行动
1.Ⅳ级响应行动
防汛、防台风行动：镇防指办公室主任主持会商，镇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参加，安排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镇防指加强对灾害、险情的监测，做好灾害、险情的预测评估，同时派出专家组指导抢险，视情况需要，安排镇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参加应急抢险。收集整理汛情信息、险情、灾情、应急抢险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报告镇政府和镇防指领导，通报镇防指有关部门，并根据镇防指领导要求进行应急抢险工作部署。
镇防指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组织做好相关工作。
抗旱行动：镇防指办公室主任主持会商，通报当前旱情和抗旱活动情况，提出会商意见，研究部署应急抗旱工作。
2.Ⅲ级响应行动
防汛、防台风行动：镇防指副指挥主持会商，镇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参加，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并将工作部署情况及时上报镇党委、政府、镇防指。镇防指在3小时内联系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导、协调防汛抢险工作，根据抢险需要，安排镇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参加应急抢险，调度使用镇级储备物资，根据需要在新闻媒体发布汛情通报。镇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及时为抢险救灾提供应急资金。社会事务办公室指导协调各村（有关单位），做好水利工程洪水调度和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调度运用和应急抢险情况及时报告镇防指。镇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抗旱行动：镇防指副指挥主持会商，通报当前旱情和抗旱活动情况，提出会商意见，研究部署应急抗旱工作，实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加强全镇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联合调度，加强供水设施调度管理，做好启用储备水源的准备，落实多水源供水，保障供水安全。负责组织指导保墒抗旱工作，推广科技节水增粮技术，利用好有限的灌溉水源。镇防指及时掌握旱情、灾情和抗灾救灾情况，协调相关部门落实各项抗旱措施。镇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抗旱工作。
3.Ⅱ级响应行动
防汛、防台风行动：镇防指常务副指挥主持会商，镇防指成员单位派员参加，做出工作部署，同时将情况上报镇党委、政府和镇防指。镇防指密切监视汛情、工情、险情的发展变化，实时掌握应急抢险开展情况，统筹调度安排应急救援力量，调度使用镇级储备物资，根据需要在新闻媒体及时发布汛情通报。镇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及时为抢险救灾提供应急资金。社会事务办公室指导协调各村（有关单位），做好水利工程洪水调度和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调度运用和应急抢险情况及时报告镇防指。镇防指及时指导各村（有关单位）开展灾民救助。镇卫生院派出医疗队赴一线帮助医疗救护。镇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抗旱行动：镇防指常务副指挥主持会商，视旱情发展情况，加密会商频次。通报当前旱情和抗旱活动情况，提出会商意见，研究部署应急抗旱工作。社会事务办公室做好开源挖潜等各项抗旱工作，按照先急后缓、轮流灌溉、突出重点的原则，调度应急方案并监督实施，加强全镇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联合调度，启用储备水源，落实多水源供水，加强节水宣传，保障供水安全。负责组织力量指导保墒抗旱工作，推广科技节水增粮技术，指导群众利用各类小型水源灌溉抗旱。镇防指及时掌握旱情、灾情和抗灾救灾情况，协调相关部门落实各项抗旱措施。镇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抗旱工作。
4.Ⅰ级响应行动
防汛、防台风行动：镇防指宣布进入紧急期。镇防指指挥主持会商，有关镇政府领导、镇防指成员、镇政府有关部门分管负责人参加，做出应急工作部署，同时将情况上报镇党委、政府、区防指；提请镇党委会听取汇报并做出部署。镇政府视情况组成前线指挥部，现场组织指挥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镇防指密切监视灾害、险情的发展变化，统一调配应急抢救力量、物资。根据需要随时在新闻媒体滚动发布汛情、灾情、险情，报道应急抢险开展情况。镇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及时为抢险救灾提供应急资金。社会事务办公室指导协调各村（有关单位），做好水利工程洪水调度和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调度运用和应急抢险情况及时报告镇防指。镇防指为灾区紧急调拨防汛物资，协调指导灾害发生地开展受灾群众救助。联系区交通运输局为防汛抢险救灾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镇卫生院及时派出医疗卫生专业防治队伍赴受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镇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抗旱行动：镇防指指挥或常务副指挥每周主持一次会商，遇特殊情况时随时会商。通报当前旱情和抗旱活动情况，提出会商意见，研究部置应急抗旱工作。社会事务办公室做好开源挖潜等各项抗旱工作，强全镇水源统一管理和联合调度，采取限量供水等措施加强供水管理，重点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安全。负责采取各项措施，全力组织农业抗旱，做好灾后生产恢复的物资、种子调度工作。镇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抗旱工作。
六、应急保障
（一）通讯与信息保障
镇、村（有关单位）两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依托公用通信网络，合理组建防汛抗旱专用通信网络和应急通信保障系统。
（二）应急队伍保障
镇防指负责统筹全镇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组建镇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镇防指要组织防洪影响范围内群众，组建群众性抢险队伍。镇防指要组织有关防指成员单位，结合行业管理特点、要求落实行业专业抢险队伍。
（三）物资保障
各村（有关单位）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有关防指成员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他单位，应按规范储备防汛抗旱抢险物资，确保各类抢险物资、机具和装备数量充足、性能良好。
（四）群众转移安置保障
1.镇政府负责本级行政区域内的人员转移组织工作。各村（有关单位）具体负责实施本区域内的人员转移工作。
2.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企事业单位）负责做好本单位的人员转移工作。
3.镇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落实救灾安置场所，必要时建设一定数量的避灾安置场所。避灾安置场所应当经工程质量检验合格。避灾场所应及时向社会公告。
4.各类学校、俱乐部、会堂、广场等公共建筑物在防汛紧急状态下，应当根据镇政府或镇防指的指令无条件开放，作为避灾安置场所。
5.在可能发生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洪水等紧急情况时，组织转移的各村（有关单位），可对经劝导仍拒绝转移的人员实施强制转移。在转移指令解除前，组织转移的各村（有关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群众擅自返回。
（五）资金保障
镇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各村（有关单位）应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经费。灾害发生后，按需及时拨付专项资金。
七、善后工作
（一）救灾
镇防指会同各村（有关单位）负责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及时调配救灾款物，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排；镇卫生院负责调配医疗防疫技术力量，抢救因灾伤病人员，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蔓延。镇防指应组织生态环境保护等部门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进行检测和清除。
（二）恢复与重建
应急响应结束后，各村（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灾情核实和恢复重建工作，同时做好水毁工程修复、物资补充等工作。
（三）总结与评估
各村（有关单位）防指要及时对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抢险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
（四）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对在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授予相应荣誉称号；对在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七、附则
（一）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八陡镇人民政府安环办负责管理，一般情况下每3—5年对本预案修订1次，报镇政府批准。
（二）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八陡镇人民政府安环办负责解释。
（三）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八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
 
指      挥：房  涛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常务副指挥：唐  磊  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党政办公室主任
郑  伟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镇安环办主任
张  斌  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镇综合执法
办公室主任
房丽娟  副镇长、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副  指  挥：马昌华  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陈  雷  镇人大主席
张广坤  八陡派出所所长
苗莉萍  镇党委委员
赵  霞  镇党委委员（挂职）
李  营  副镇长、镇规划建设监督管理
办公室主任
成      员：韩仁博  八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孙奉林  八陡供电所所长
韩克明  黑山供电站站长
丁淑燕  移动公司八陡营业厅经理
王  鹏  联通公司八陡营业厅经理
董  恺  电信公司八陡营业厅经理
韩红霞  苏家沟村党委书记、主任
陈  勇  东顶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丁秀发  北河口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魏敏泰  青石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王建荣  杏花崖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赵明俊  阁子前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朱长江  虎头崖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曹耜鹏  新生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马宗涛  增福村党委书记、主任
肖玉博  金桥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徐卫猛  和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杨大年  向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尹连柏  北峰峪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王延胜  福山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许洪峰  茂岭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张道忠  大黑山后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苏坤丽  小黑山后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镇安环办，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郑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指挥部在社会事务办公室和综合执法办公室，分别设立村居防汛抗旱办公室、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张斌同志、房丽娟同志分别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防汛抗旱防台风信息等级划分表
	级 别
	信息种类
	内      容

	一 般
（Ⅳ级）
	降水
	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洪水
	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为5─10年一遇。

	
	洪涝灾害
	一次洪涝灾害使1/6─1/3（不含1/3）的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5%─30%（不含30%）。

	
	农业旱情
	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少于30%，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少于20%。

	
	城市旱情
	城市日供水量低于正常日用水量的95%─90%（不含90%）。

	
	工情
	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出现局部渗漏、漏洞、塌坑、裂缝、滑坡（小范围、浅层）、淘刷（坝前坡有冲坑）或启闭设施局部损坏。

	较大   （Ⅲ级）
	降水
	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洪水
	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为10─20年一遇。

	
	洪涝灾害
	一次洪涝灾害使1/3─1/2（不含1/2）的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0%─50%（不含50%）。

	
	农业旱情
	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30%─50%（不含50%），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达20%─40%（不含40%)。

	
	城市旱情
	城市日供水量低于正常日用水量的90%─80%（不含80%）。

	
	工情
	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出现大范围渗漏、漏洞、塌坑、裂缝（未贯穿或不均匀沉陷裂缝）、滑坡（较大面积、深层）、淘刷（坝前坡侵蚀或淘空、未坍塌）或启闭设施不能正常启闭。

	重大
（Ⅱ级）
	降水
	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洪水
	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为20─50年一遇。

	
	洪涝灾害
	一次洪涝灾害使1/2─2/3（不含2/3）的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70%（不含70%）。

	
	农业旱情
	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50%─80%（不含80%），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达40─60%（不含60%）。

	
	城市旱情
	城市日供水量低于正常用水量的80%─70%（不含70%）。

	
	工情
	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出现决口、满溢，或严重渗漏、漏洞、塌坑、裂缝（贯穿性裂缝）、滑坡（大面积、深层）、淘刷（坝前坡淘空、严重坍塌）或启闭设施失灵。

	特大
（Ⅰ级）
	降水
	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洪水
	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大于50年一遇。

	
	洪涝灾害
	一次洪涝灾害使2/3以上的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70%以上。

	
	农业旱情
	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大于80%，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高于60%。

	
	城市旱情
	城市日供水量低于正常用水量的70%。


附件3
防汛防台风预警等级划分表
	预警等级
	启动标准

	
	

	Ⅳ级 
 （蓝色）
	（1）近15天已出现流域平均降雨100毫米左右，区气象台发布涉及已降雨区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未来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预计某镇（街道）可能发生一般洪涝灾害，或山洪易发区可能发生一般山洪灾害；（2）预计某条骨干河道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3）区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4）某镇（街道）发生轻度干旱；（5）城区积水或进水面积达到城区面积的10%以上;（6）其他需要发布蓝色预警的情况。

	Ⅲ级 
 （黄色）
	（1）近15天已出现流域平均降雨100-150毫米，区气象台发布涉及已降雨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预计某镇（街道）可能发生较大洪涝灾害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一般洪涝灾害，或山洪易发区可能发生严重山洪灾害；（2）预计某条骨干河道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或某条骨干河道发生低于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险情，或某骨干河道重要支流发生重大险情；（3）预计石马水库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或全区50％以上小型水库蓄满溢洪，某座小（2）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垮坝；或数座小型水库同时发生重大险情；（4）区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5）某镇（街道）发生中度干旱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轻度干旱；（6）城区积水或进水面积达到城区面积的20%以上；（7）其他需要发布黄色预警的情况。

	Ⅱ级  
（橙色）
	（1）近15天已出现流域平均降雨150-200毫米，区气象台发布涉及已降雨区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预计某镇（街道）可能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较大洪涝灾害，或山洪易发区可能发生严重山洪灾害；（2）预计数条骨干河道、湖泊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或某条骨干河道、湖泊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且可能发生重大险情，或数条骨干河道发生重大险情，或骨干河道支流发生决口漫溢；（3）预计石马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全区70%以上小型水库蓄满溢洪，一座小（1）型水库发生垮坝； （4）区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5）某镇（街道）发生严重干旱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中度干旱；（6）镇（街道）城区积水或进水面积达到城区面积的25%以上；（7）其他需要发布橙色预警的情况。 

	Ⅰ级 
 （红色）
	（1）近15天已出现流域平均降雨150-200毫米，区气象台发布涉及已降雨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未来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预计某镇（街道）可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或山洪易发区可能发生特别严重山洪灾害；（2）预计数条骨干河道、湖泊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某条骨干河道发生决口、漫溢或启用蓄滞洪区；（3）预计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4）区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5）某镇（街道）发生特大干旱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严重干旱；（5）某镇（街道）因水污染或恐怖袭击、投毒事件引发供水危急；（6）镇（街道）城区积水或进水面积达到城区面积的30%以上；（7）其他需要发布红色预警的情况。


 
 
附件4
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划分表
	等级
	启动标准

	Ⅳ级
	（1）某条骨干河道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2）某镇（街道）发生一般洪涝灾害；（3）某座小（1）型水库发生重大工程险情，或数座小（2）型水库同时发生重大工程险情；（4）某镇（街道）发生中度干旱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轻度干旱；（5）我区发生城区轻度干旱，或数个镇发生轻度干旱；（6）热带气旋已影响我区，平均风力达6～7级，或阵风7～8级并可能持续。

	Ⅲ级
	（1）某条骨干河道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或某条骨干河道发生低于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险情，或某骨干河道重要支流发生重大险情；（2）某镇（街道）发生较大洪涝灾害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一般洪涝灾害；（3）某座小（2）型水库发生垮坝，或数座小型水库同时发生重大工程险情，或石马水库出现较大工程险情或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4）某镇（街道）发生严重干旱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中度干旱；（5）我区发生城市中度干旱，或数个镇发生中度干旱。（6）热带气旋已影响我区，平均风力为8～9级，或阵风9～10级并可能持续。


 
	Ⅱ级
	（1）数条骨干河道、湖泊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或某条骨干河道、湖泊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数条骨干河道发生重大险情，或骨干河道支流发生决口漫溢；（2）某镇（街道）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或数个镇同时发生较大洪涝灾害；（3）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某座小（1）型水库发生垮坝；（4）某镇（街道）发生特大干旱或数个镇同时发生严重干旱；（5）我区发生城市重度干旱或某街道发生极度干旱，或数个镇发生重度干旱。（6）热带气旋已影响我区，平均风力为10～11级，或阵风11～12级并可能持续。

	Ⅰ级
	（1）数条骨干河道、湖泊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某条骨干河道发生决口、漫溢或启用蓄滞洪区；（2）某镇（街道）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或数镇（街道）同时发生严重洪涝灾害；（3）数个镇（街道）同时发生特大干旱；
（4）我区发生城市极度干旱或数个镇发生城市极度干旱。（5）热带气旋已影响我区，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或者已达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